
 

 

未經疾病診斷情況下食品傳播疾病限制和

排除指引 

Traditional Chinese – Foodborne Illness Restriction/Exclusion Guidelin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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症狀 
限制/排除 

非 HSP 設施 

限制/排除 

服務 HSP 的設施 
取消限制或排除的待遇 

嘔吐 排除 排除 

如果食品員工在不使用藥物的情況下症

狀消失至少24消失，或提供能夠恢復工

作的醫生書面證明 

腹瀉 排除 排除 

如果食品員工在不使用藥物的情況下症

狀消失至少24消失，或提供康復證明/能

夠恢復工作的醫生書面證明 

黃疸症 排除 排除 

如果食品員工已出現黃疸超過 7 天，或

提供康復證明/能夠恢復工作的醫生書面

證明 

發燒并且喉嚨痛 限制 排除 
如果食品員工提供康復證明/能夠恢復工

作的醫生書面證明 

有暴露傷口或燙傷

感染 
限制 限制 

如果感染的傷口或燙傷已妥善包紮好。 

 

 

HSP–高度易受感染人群–是指免疫機能受損人士，學齡前兒童，老年人，以及在提供託管護理、醫療

護理、或輔助生活等服務的設施、或兒童或成人日漸護理中心、腎透析中心、醫院、療養院、或營養或

老人中心獲得食品的人士。 

 

排除–食品員工不允許作為食品員工在食品設施工作或進入。 該要求適用於收貨、準備、儲存、包

裝、烹飪、供應、運輸、或採購食品的範圍。 

 

限制–食品員工的活動受限，以避免可通過食物傳播疾病的風險蔓延。 工作受限員工不能接觸暴露的

食品，乾净的設備、器皿、桌布，或打開了的一次性用品。 


